
双重效应  

   

  所有的药物治疗都有潜在的不良的二重反应，这些不良反应有些可以预料有些则不可以。这

种不良反应的可接受性在于风险收益。这涉及到评估发生率、严重程度以及治疗的可能性。  

 

  一些二重效应具有道德含义。评估不良的二重反应的道德可接受性需要考虑的有原则、动

机、结果以及影响。*双重效应的规则，由圣托马斯阿奎那引入的道德推理规则，在评估不良二重

反应的道德可接受性中特别有用。   

 

  双重效应的规则为各种情形提供指导，诸如减轻持续性或顽固性疼痛与成瘾毒品，服用药物

或进行有副作用的手术，用可能缩短寿命的药物治疗绝症患者，退出繁重或徒劳的干预，尽管这

些都是维持生命的，或者使用“终端（治标不治本）镇静。” 双重效应的规则能区分道德所允许

和道德不允许的使病人死亡的行为。这种区别适用于各种情况，但在关于合理的临终护理、安乐

死和医生协助自杀的公共政策辩论上至关重要。**    

 

  导致不希望的继发效应的行为，即使预期的，当满足下列所有的条件时也是允许的：  

1，主要行为本身必须是好的，或至少道德上中立。  

2，好的结果不能通过不良影响的手段获得。  

3，只允许不可预期的不良影响。  

4，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达到更好的结果。  

5，必须有相当的严重原因导致坏影响的行为发生。 

 

  CMDA 赞同这些原则，充分认识到无法预料或提供到病人护理的所有方面；医疗工作者的意

图也不总是可以辨明的。  

 

*请参阅 CMDA 声明«道德与邪恶共谋»  

**请参阅 CMDA 声明«安乐死和医助自杀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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